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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省石漠化监测涉及 65 个县（市、区）， 监测县内岩溶土

地面积为 794.1 万公顷，占监测县域国土面积的 43.6%，岩溶土

地面积居全国第三位。我省是全国石漠化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石漠化影响着长江、珠江、澜沧江等国内、国际重要河流的生

态安全，制约着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石漠化引起了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等中央领导

亲自做出批示，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关于推

进石漠化综合治理的有关要求，不断加大石漠化防治力度，取

得了较好的成效。 

为进一步掌握石漠化动态变化情况，科学评价岩溶地区石漠

化综合治理成效。在 2005 年、2011 年两次石漠化监测工作的基

础上，2016 年 4月-2017 年 9 月，原国家林业局组织开展了第三

次石漠化监测工作。 

全省监测范围涉及 65 个县（市、区）、695 个乡（镇、林

场），参与监测技术人员 880 余人，区划小班 30 余万个，拍摄

典型照片 4.6万 余张。 

监测结果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省石漠化土地面积 235.2 

万公顷，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 204.2 万公顷。与 2011 年相比，5 

年间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48.8 万公顷，年均减少 9.76 万公顷。

2005－2016 年间，全省呈现出“石漠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石漠

化程度不断减轻，生态环境状况稳步好转”的态势，石漠化防治

成效逐步显现。 

本公报介绍了我省石漠化最新信息，旨在使社会各界了解全

省石漠化状况和防治形势，坚定防治信心，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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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漠化①土地现状 

截止 2016年底，全省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总面积为 235.2万

公顷，占全省岩溶土地面积的 29.6％，涉及文山州、曲靖市、昭

通市、丽江市、红河州、迪庆州、临沧市、昆明市、玉溪市、保

山市和大理州 11个州（市）65个县（市、区）695个乡（镇）。 

（一）按州（市）分布状况。石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文山州

和曲靖市，面积分别为 64.7 万公顷和 42.7 万公顷，分别占全省

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27.5%和 18.1%。以下依次为昭通市、丽江

市、红河州、迪庆州、临沧市、昆明市、玉溪市、保山市和大理

州，分别为 29.4 万公顷、25.8 万公顷、23.4 万公顷、17.8 万公顷、

11.1 万公顷、8.9 万公顷、5.9 万公顷、3.6 万公顷和 1.9 万公顷，

分别占全省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12.5%、11.0%、10.0%、7.6%、

4.7%、3.8%、2.5%、1.5%和 0.8%。（图 1） 

图 1 各州市石漠化土地面积对比图（单位：万公顷） 

 
 
 
 
 
 
 
 
 
 
 
 
 
 
 
 
 

 

 

 

 

 

① 石漠化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湿润、半湿润气候条件和岩溶极其发育的自然背景下，受人为活

动干扰，使地表植被遭受破坏，导致土壤严重流失，基岩大面积裸露或砾石堆积的土地退化现

象，是岩溶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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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流域分布状况。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石漠化土地分

布较广，面积分别为 88.7 万公顷和 83.0 万公顷，分别占石漠化

土地总面积的 37.7%和 35.3%。其次是红河流域 45.5 万公顷，占

19.4%；怒江流域 12.3 万公顷，占 5.2%；澜沧江流域 5.7 万公顷，

占 2.4%。（图 2） 

               图 2 各流域石漠化土地比重图 

 

 

 

 

 

 

 

 

 

 

 

 

 

 

 

 

 

 

（三）按程度分布。轻度石漠化土地面积为 113.1

万公顷，占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48.1%；中度石漠化土

地面积为 97.3 万公顷，占 41.4%；重度石漠化土地面

积为 19.1 万公顷，占 8.1%；极重度石漠化土地面积为

5.7 万公顷，占 2.4%。全省石漠化土地以轻、中度石漠

化土地为主，两者合计占全省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89.5%。（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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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石漠化程度比重图  
 
 
 
 
 
 
 
 
 
 
 
 
 
 
 
 
 
 
 
 
 

 

 

二、潜在石漠化②土地现状 

截止 2016 年底，全省岩溶地区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为 204.2

万公顷，占全省岩溶土地面积的 25.7％，涉及文山州、曲靖市、

昭通市、丽江市、红河州、迪庆州、临沧市、昆明市、玉溪市、

保山市和大理州 11个州（市）65个县（市、区）695个乡（镇）。 

（一）按州（市）分布状况。曲靖市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最

多，面积为 33.6 万公顷，占全省潜在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16.4%；

以下依次为丽江市、文山州、红河州、昭通市、迪庆州、临沧市、

昆明市、保山市、玉溪市和大理州，面积分别为 31.8 万公顷、

31.1 万公顷、28.5 万公顷、24.3 万公顷、16.7万公顷、14.8万公

顷、11.6 万公顷、6.0 万公顷、4.5 万公顷、1.3 万公顷；分别占

15.6%、15.2%、13.9%、11.9%、8.2%、7.2%、5.7%、3.0%、

2.2%、0.7%。（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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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州市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对比图（单位：万公顷） 

 
 
 
 
 
 
 
 
 
 
 
 

 

 

 

 

 

 

（二）按流域分布状况。长江流域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最多，

为 79.7 万公顷，占全省潜在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39.1%。以下依

次为珠江流域 65.0 万公顷，占 31.8%；红河流域 30.9 万公顷，占 

15.1%；澜沧江流域 14.9 万公顷，占 7.3%；怒江流域 13.7 万公

顷，占 6.7%。（图 5） 

 

图 5 各流域潜在石漠化土地比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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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漠化土地动态变化 

监测显示，截至 2016年底，全省石漠化土地面积为 235.2万

公顷，与 2011 年相比，石漠化土地总面积净减少 48.8 万公顷，

减少了 17.2%，年均减少 9.76万公顷，年均缩减率为 3.44%。 

（一）各州（市）石漠化土地动态变化。与 2011 年相比，

各州（市）石漠化土地面积均呈现净减少。文山州石漠化土地面

积减少最多，为 16.8 万公顷，以下依次为曲靖市、昭通市、红河

州、丽江市、昆明市、迪庆州、临沧市、玉溪市、保山市和大理

州，分别减少 9.3 万公顷、4.5 万公顷、4.4 万公顷、4.3 万公顷、

3.1 万公顷、2.3 万公顷、1.9 万公顷、1.1 万公顷、0.8 万公顷、

0.3万公顷。（图 6）。 

图 6 各州市石漠化土地面积动态变化图（单位：万公顷） 
 
 
 
 
 
 
 
 
 
 
 
 
 
 
 
 
 
 
 
 
 

 

（二）不同程度的石漠化土地动态变化。与 2011 年相比，

各程度石漠化土地面积均呈现净减少。其中，轻度石漠化土地减

少 24.2万公顷，减少了 17.6%；中度石漠化土地减少 14.7万公顷，

减少了 13.1%；重度石漠化土地减少 5.9 万公顷，减少了 23.8%；

极重度石漠化土地减少 3.8 万公顷，减少了 40.1%，石漠化程度

总体呈现减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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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区域石漠化土地动态变化。本次监测跟踪选择了

石漠化土地分布广、生态区位特殊、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

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曲靖珠江源区和文山州作为重点研究区

域，动态变化情况为： 

(1)曲靖珠江源区。涉及曲靖市的麒麟区、陆良县和昆明市的

石林 3 个县（区）。截止 2016 年底，该区域 石漠化土地面积为

6.9 万公顷，比 2011 年净减少 1.8 万公顷，减少 20.7%，年均缩

减率为 4.1%；2011 年较 2005 年，该区域因受持续干旱影响，石

漠化土地面积增加 2.8 万公顷，年均扩展率为 6.8%。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随着石漠化综合治理力度加大，自然气候条件平稳，

石漠化生态修复成效逐步显现，实现了区域石漠化土地由扩展到

缩减的重大转变，生态环境状况逐步改善。 

(2)文山州。截止 2016 年底，全州石漠化土地面积为 64.7 万

公顷，比 2011 年减少 16.8 万公顷，减少 20.6%，年均缩减率

4.1%。2011 年至 2016 年间，全州依托石漠化综合治理、退耕还

林还草、生态公益林保护等生态工程以及坡改梯和农村能源结构

调整，加大了石漠化土地生态修复与林草植被保护力度。加之该

州雨量较为充沛，湿热条件良好，与我省大部分地区相比，独特

的自然气候条件有利于区域林草植被的修复，石漠化治理成效尤

为显著，区域石漠化土地缩减步伐明显快于全省平均水平。 

四、潜在石漠化土地动态变化 

与 2011 年相比，全省岩溶地区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增加

27.1 万公顷，年均增加 5.4 万公顷（主要为石漠化土地治理后演

变而来），年均增幅达 3.06%，其中文山州面积增加最多，达

11.5万公顷，区域生态环境状况改善明显。 

五、石漠化总体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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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3次监测结果显示，全省石漠化土地扩展趋势得到有效

遏制，呈现“石漠化面积持续减少，石漠化程度不断减轻，生态环

境状况稳步好转”的态势。 

（一）石漠化面积持续减少，缩减速度加快。监测结果显示，

2005 年-2011 年间，全省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了 4.2 万公顷，减少

率为 1.4%，年均缩减率为 0.28%；2011 年-2016 年间，石漠化土

地面积减少了 48.8 万公顷，减少率为 17.2%，年均缩减率为

3.44%，与现阶段全国石漠化土地年均缩减水平基本持平。 

（二）石漠化程度持续减轻, 重度和极重度减少明显。综合 3

次监测结果显示，全省石漠化程度呈现逐步减轻趋势，轻度和中

度石漠化占比逐步增加，由 2005 年的 78.2%，上升到 2011 年的

87.8%和 2016 年的 89.5%；极重度石漠化与重度石漠化土地面积

由 2005年的 62.8万公顷，减少至 2011 年的 34.6 万公顷，至 2016 

年仅剩 24.8 万公顷，占全省石漠化土地总面积比重由 2005 年的

21.8%，分别下降到 2011年的 12.2%和 2016年的 10.5%。 

（三）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侵蚀强度减弱。根据《云南省

2015 年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公告》，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10.47 万平

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27.33%，与 2004 年调查相比，全省水土

流失总面积减少 295 万公顷，减少 22.00%。据南盘江小龙潭水文

站观测显示，2001-2015 年间，南盘江流域年均输沙量总体呈下降

趋势，2001 年至 2005 多年平均输沙量为 820.7 万吨，而 2006 年

至 2010 年多年平均值为 170.4 万吨，2011 年至 2015 年多年平均

值仅为 104.9万吨，区域水土流失状况明显好转。 

（四）林草植被结构改善，生态系统稳步好转。2005 年-2016

年间全省岩溶地区植被综合盖度均呈上升趋势。2005 年岩溶地区

平均植被综合盖度为 48.9%，2011 年为 49.8%，到 2016 年上升到

52.6%，与 2005 年相比岩溶地区平均植被综合盖度提高了 3.7 个

百分点。同时林分质量也在提升，植被群落结构更趋稳定，2011

年-2016 年岩溶地区植被从灌木型演变为乔木型面积 27.8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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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丛型演变为灌木型、乔木型面积分别为 16.7万公顷、9.4万公

顷。 

（五）石漠化耕地面积依然较大，但石漠化耕地（主要为坡

耕地）面积扩展趋势得到扭转。截至 2016 年底，全省石漠化耕

地面积为 61.6 万公顷，占全省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26.2%。2005

年-2011 年间，全省石漠化耕地面积增加 7.4 万公顷。2011 年-

2016 年间，全省石漠化耕地面积减少 7.9 万公顷，年均减少幅度 

2.28%，扭转了石漠化耕地面积扩展的趋势。 

（六）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减贫成绩突出。“十二五”时期，

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1.1%，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

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 165.9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1000万人次以

上，601 万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截至 2016 年底，云南省贫

困人口已从 2012 年的 804 万下降到 363 万，年均减少贫困人口

110 万。随着石漠化综合治理和扶贫力度加大，区域脱贫进程同

步加快。 

六、石漠化动态变化原因分析 

受益于近年来全省岩溶地区一系列生态保护与治理措施的实

施，人为活动压力减轻以及较为平稳的气候条件，全省石漠化面

积持续减少，生态状况稳步好转。石漠化防治取得显著成效的原

因主要有： 

（一）重大生态工程的持续实施。以林草植被恢复为核心的

生态工程的持续实施是全省石漠化土地总体好转的主导因素。

2011－2016 年间，全省持续实施了石漠化综合治理、天然林资源

保护、生态公益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采取人工造

林、封山育林（草）、公益林管护、坡改梯等措施，加快岩溶地

区林草植被保护与石漠化土地修复。据统计，在石漠化状况顺向

演变类型中，工程治理因素占到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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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修复因素。2011－2016 年间，全省气候、水热条

件整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促进了全省林草植被自然

修复，也是石漠化朝顺向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在石漠

化状况顺向演变类型中，自然修复因素 占 25.8%。 

（三）农村能源结构的调整。通过实施农村能源工程，农村

能源结构逐渐趋向多元化，薪材比重逐年下降，间接的保护了石

漠化地区林草植被。 

（四）推进城镇化，加快岩溶地区农村人口的转移。土地石

漠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密度过大，远超岩溶土地的生态环境合理

承载量。据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云南省城镇化率为 43%，比 

2011 年提高了 7.8 个百分比。城镇化促进了岩溶地区农村剩余劳

动力劳务输出和农村人口转移，降低对岩溶土地的依赖度，有利

于石漠化土地的生态修复。 

七、石漠化防治形势 

虽然经过多年的持续治理和保护，石漠化防治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但因岩溶生态系统脆弱，石漠化治理具有长期性和艰

巨性，且局部石漠化土地仍存在扩展情况，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一）石漠化防治还未全覆盖。全省纳入国家监测的 65 个

县已全面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但全省 121 个县（市、区）

有岩溶土地分布及存在石漠化问题，仍需进一步加大石漠化防治

力度。 

（二）项目资金缺口大，投资标准偏低。云南地处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老少边穷”问题突出，大部分县市地方财政能力有限，

而国家每年仅 1000 万元/县专项资金，资金缺口较大。而石漠化

土地石多土少，季节性缺水突出，立地条件恶劣，生态系统脆弱，

治理与修复难度大，生态工程单位面积投资普遍低于 1000 元/亩，

且缺乏对群众长期发展的补偿机制，制约着石漠化防治工作的整

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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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巩固压力大。岩溶地区物种选择具有局限性，且

局部地区气候极为复杂，旱涝、冰冻灾害时有发生，林草植被修

复与防治成果巩固难度加大，局部仍存在石漠化扩展现象。 

（四）石漠化防治、监测体系不健全、治理成效反馈弱。全

省石漠化防治体系还不完善，石漠化防治科技含量偏低，相关科

技攻关研究较为薄弱；缺乏针对石漠化治理成效监测评估机制，

无法及时掌握治理成效。 

八、防治策略 

土地石漠化严重制约着岩溶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大防治力度，扩大治理范围，

提升治理水平，全面推进石漠化防治工作。 

（一）加大石漠化治理林业项目建设投资。全面推进以“山、

水、田、林、路”统筹布局，以林草植被恢复为核心的石漠化综合

治理工程，强化林草植被建设为主体的林业项目建设，合理测算

生态修复投资标准，确保“治理一片，成效一片”。 

（二）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重点生态工程。全省石漠化耕

地规模较大，继续加大石漠化耕地的退耕还林（还草）力度，提

高区域林草植被盖度，减少水土流失，防止石漠化扩展。 

（三）加强潜在石漠化土地的保护。全省潜在石漠化土地面

积高达 204.2 万公顷，但如遇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干扰或极端气候，

极可能演变为石漠化土地，是岩溶地区潜在的生态威胁。应遵循

自然规律，加大保护力度，减少人为扰动，预防潜在石漠化土地

的逆向演变。 

（四）完善石漠化防治相关法律法规。以现有法律法规为基

础，尽快研究，完善符合我省实际的石漠化防治法律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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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石漠化地区生态建设与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为石漠化治理提

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五）适度开发，助力脱贫。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妥善处理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结合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脱贫攻坚

实际，引导发展经果林、草食畜牧业、林下经济、高效农业和生

态旅游业等生态经济型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助力脱贫攻坚战。 

（六）加大生态移民与农村人口转移力度。针对石漠化程度

严重、生活条件恶劣、生存状况恶化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

施异地生态移民，推进当地城镇化建设步伐，有效降低岩溶地区

人口压力；其次，对石漠化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实施专项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素质与就业能力，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镇）转移，降

低对石漠化土地的依赖与扰动，促进植被修复。 

 
 


